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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证券”或“债权代理

人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。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

者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

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西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

任何情况下，未经华西证券书面许可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，投资

者根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华西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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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

券债权之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华西证券作为 2018 年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

设专项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

事项，现就发行人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更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发行人此次变更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人员变动情况 

根据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信息披露事务

负责人应当由企业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担任。

企业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披露。 

发行人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

务总监冯东，由于发行人实际经营需要，经其研究决定，对债券信息

披露事务负责人作如下变更： 

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：冯东 

变更后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：朱丽 

（二）新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

朱丽，女，1965年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毕业于四川大学

世界经济专业。曾任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与信息建设处

一级调研员、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副处长、四川省西

部办综合处（省攀西办综合处）副处长、四川省体改办宏观与社会体

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制处副处长等职务，曾挂职自贡市发展改革委担任副主任职务。2022

年 8月起任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发行人此次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动暂未看到会对公司治理、

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，不影响公司已

出具的董事会决议有效性。发行人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情况稳定。 

三、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罗一鸣、张玫妮 
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二街 198 号 

电话：+86 181 8054 0289 

华西证券作为“18 蓉高投停车场债/18 蓉高投”债券的债权代

理人，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

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履行债权代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

判断。 

(以下无正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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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2018年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

设专项债券之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) 

 

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 11月   日 

 

 


